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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岚皋县镇级卫生院新农合支付 

制度改革的基本做法与经验的通知 
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 

2012 年 7 月，岚皋县率先在全省推行以“镇级卫生院住院

基本医疗合规费用起付线外全报销”为核心内容的新农合制度，

并健全完善了基层能力建设、医疗质量安全和基金运行安全管理

等配套政策和措施。此项改革运行一年来，总体呈现群众受益面

和镇卫生院住院人次增加、住院费用和自付比例降低的趋势，有

效减轻了群众就医负担,缓解了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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岚皋县新农合支付制度改革的基本做法和经验符合“保基

本、强基层、建机制”的医改基本原则，是基本医保制度改革的

探索实践，是深化医改的创新举措，得到省政府的充分肯定。11

月 23 日，省政府资政郑小明作出批示，要求认真调研和总结推

广，以更好地解决贫困山区群众看病就医问题。为贯彻落实省政

府领导的批示精神，进一步深化改革，充分发挥典型引领作用，

现将《岚皋县镇级卫生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付制度改革的基本

做法与经验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县区、各有关部门认真学习借鉴。  

当前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

期，各县区和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

的长期性、复杂性和紧迫性，按照中省市的要求，紧紧围绕医改

中心工作和年度目标任务，求实创新，狠抓落实，不断推进医改

工作向纵深开展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12 月 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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岚皋县镇级卫生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付  

制度改革的基本做法与经验 

 

2012 年 7 月以来，岚皋县在全省率先推行以“住院缴纳 100

元，基本医疗全报销”为核心的镇级卫生院新农合住院基本医疗

合规费用起付线外全报销制度,即：参合农民在本县镇级卫生院

住院时，总费用高于 300 元的，报销费用按总费用减去 100 元起

付线及政策规定不予报销项目，余额按 100%报销；低于 300 元

（含 300 元）的，余额按 90%报销；单病种住院部分按照单病种

报销标准执行，患者自付部分纳入全报销；五保户住院报销不减

起付线，合规费用按 90%报销，余额部分由民政部门承担。 

该制度经一年多运行，总体呈现群众受益面和镇卫生院卫生

服务利用率增加、住院费用和自付比例降低的趋势，有效减轻了

群众经济负担，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问题得到了缓解，促进了病

人的合理分流，2012 年该县新农合镇卫生院住院人次占比达

55.08%，名列全省第一，初步实现了“小病不出镇、大病不出县，

服务到基层”的医改目标。主要做法是：  

一、强化制度设计，科学规范操作。新农合镇级卫生院住院

基本医疗合规费用起付线外全报销制度能否顺利实施，关键在于

设计好政策标准。按照新农合政策“分级核定报销比例”，经过

反复分析、测算和论证，出台了操作性较强的《岚皋县新型农村

合作医疗镇（办）卫生院住院起付线外全报销工作实施办法（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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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）》，对全县镇卫生院住院起付线外基本医疗合规费用全报销

政策的报销对象、范围、程序及规范管理等作出了具体规定，确

保科学规范操作。  

二、强化基金管理，防范运行风险。提高基金安全度和支付

保障能力，将筹集的新农合资金按时、足额存入基金专户。严格

执行新农合基金财务会计制度，规范合理使用新农合基金，不挪

用、不挤占、不截留。加强对基金预算的管理，建立基金运行风

险预警制度，严格各项指标管理，确保当年基金运行不出现透支。

严格执行新农合基金财务会计制度，不以新农合补偿代替财政专

项补助，不用新农合资金冲抵其他专项资金或填补其他资金缺

口。 

三、强化住院管理，严格住院标准。加强出入院管理，严格

出入院指征，防止小病大治、小病大养。对镇级卫生院看不了的

疾病，要求患者及时转入上级医院治疗；对达不到入院标准的患

者，要求在门诊就诊；对住院治疗后达到出院标准仍滞留医疗机

构的患者，医疗机构停止相关诊疗活动。基本做到了“小病不住

院，治不了的大病要转院，治愈患者要及时出院”。 

四、强化机构管理，控制医疗费用。各定点医疗机构严格控

制次均费用、日均费用等指标的不合理增长，坚持合理检查、合

理治疗、合理用药、合理控费，药品费用不超过住院总费用的

60%，日均费用、次均费用分别控制在 150 元、1050 元以内。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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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目录外药品、报销范围外的诊疗项目产生的医疗费用由患者

自付。 

五、强化监督管理，确保高效运行。各定点医疗机构与县新

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签订了《岚皋县新型农村合作

医疗参合农民镇（办）住院起付线外全报销服务协议》，明确双

方的权利和义务，并对参合农民住院实行“一周一小报”，即报

本周住院人数、住院床位、费用情况；“一月一汇总”，即汇总

本月日均费用、次均费用等数据；“一季度一分析”，即分析本

季度运行情况；“一年一评比”，即对控制费用好的卫生院给予

奖励，对费用超核定数的卫生院，每月扣除 10%考核基金。县卫

生局、合疗办等部门加大稽查力度，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有关专家

到医疗机构抽查参合病人处方、病历，审核和稽查住院情况、次

均费用、日均费用，对医疗机构、工作人员及参合患者的违规违

纪行为进行严肃处理。 

六、强化保障措施，提高服务能力。一是加大投入力度。先

后投入镇村医疗机构建设资金 1500 万元，改扩建镇卫生院并配

备彩超、X 光机、血液分析仪、救护车等医疗设备，15 所镇卫生

院全部达到一级乙等以上标准，其中 6所达到一级甲等标准。二

是加大帮扶力度。从县级 3 所公立医院抽调科级领导干部和重点

科室负责人包抓卫生院，从管理和技术上进行扶持；每季度派出

专家通过开展坐诊、查房、病历讨论等活动进行指导，同时为县

直医疗单位和镇卫生院招聘临床医生及药学专业技术人员 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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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。三是加大考核力度。将改革创新工作纳入对基层的考核评价

体系，作为年度业务考核、资金拨付、评优树模的重要依据，严

格考核奖惩；对医务人员实施合理的分配激励制度，实现多劳多

得、优绩优酬、同工同酬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        市委各工作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

办公室，安康军分区。 

        市中级法院、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 

中、省驻安各单位。 

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3年12月8日印发  

 


